
 联 合国   A/57/586

 

大  会 
 

Distr.: General 
4 November 200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2-67543 (C)    071102    081102 
 

 

第五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73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2002年 10月 30日澳大利亚、日本和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澳大利亚、日本和荷兰常驻代表谨提及 9 月 14 日在联合国总部发表的支持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联合部长级声明。来自 50 个国家的部长们支持这项联合声

明。该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条约的各项目标，并且鼓励更多的国家批准这项非常重

要的不扩散文书，促使它生效。 

 附上声明及签字者名单副本（见附件）。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

目 73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    荷兰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约翰·多思               原口幸一              迪尔克·扬范登贝尔赫 

（签名）                 （签名）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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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10月 30日澳大利亚、日本和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联合部长级声明 

1. 我们外交部长们共同发表这项声明，共同重申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的基本愿景。这项愿景期盼能有一项条约使全世界解除核武器试爆并且促进有计

划和逐步减少核武器以及防止核扩散，它是核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的一项重要文

书。 

2.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早日生效将导致停止所有的核武器试爆和其它核爆

炸，联合国大会已经确认这项条约是核裁军及不扩散目标的核心文件。最近一次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也强调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至关重要，并且把

它的生效作为达成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核裁军和不扩散目标的一系列实际步骤的

第一个步骤。 

3. 防止可能用来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材料、技术和知识的扩散是今日世界

所面临的最重要挑战。自《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以来，国际上又出现了新

的紧张局势，这使得该条约在更广泛的多边军备控制和不扩散努力的框架内生

效，在今日更为迫切。我们申明该条约在加强全球和平与安全方面能够发挥至关

重要的作用。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个作用。 

4. 我们吁请所有尚未签署和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尤其是必须

批准条约才能生效的那些国家，尽快签署和批准该条约。为了协助实现这项目标，

我们将斟酌情况，个别或一起，包括在区域和多边会议上进行努力，以便使条约

获得政治上最高一级的重视。科学界、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的其它团体，在提

高对该条约的认识以及加强对该条约的支持方面，也可以发挥作用。 

5. 我们吁请所有的国家继续暂停核武器和任何其它核试爆。自愿遵守这种暂停

试验固然至关重要，但是它不能够取代条约的生效。只有《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可望使全世界达成终止核试验的永久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 

6. 我们认为，保持建立核查机制的势头至关重要，以期届时这种机制可以保证

该条约获得遵守。我们呼吁所有的签署国能够全额及时缴付摊款，提供必要的财

政资源。使核查制度能够尽快建立和运作，在条约生效之前完成条约预期的核查

制度，将确保高度的信任，即各国仍然信守它们对条约的承诺。 

7. 核查制度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史无前例的影响。除了它的主要职能方面，通

过设立和使用地震、放射性核素、次声和水声监控网络，进行技术转让和科学知

识交流，带来科学和民间利益，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再者，各国的技术合

作可能有助于增进条约之下的已经非常可观的核查能力。我们将设法确保签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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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进行合作，以便提供有效的技术援助。我们吁请其他国家与我们共同进行这

方面的努力。 

8. 我们将不遗余力设法实现禁止核武器试爆的愿景，这种愿景最终导致在 1996

年缔结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请我们的外交部长同僚与我们共同推动

这项工作。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 

亚历山大·唐纳 

奥地利共和国联邦外交部长 

贝尼塔·费雷罗-瓦尔德纳 

阿塞拜疆共和国外交部长 

维莱亚·库立耶夫 

白俄罗斯共和国外交部长 

米哈伊尔·赫沃斯托夫 

比利时外交部长 

路易·米歇尔 

保加利亚共和国外交部长 

所罗门·帕西 

加拿大外交部长 

威廉·格雷厄姆 

智利共和国外交部长 

玛丽亚·索莱达·阿尔维亚尔·巴伦苏埃拉 

克罗地亚共和国外交部长 

托尼诺·皮库拉 

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兼外交部长 

塞布罗罗·斯托 

立陶宛共和国外交部长 

安塔纳斯·瓦利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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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大公国外交部长 

莉迪·波尔芙 

马耳他共和国外交部长 

约瑟夫·博格 

荷兰王国外交部长 

亚普·德霍普·舍费尔 

新西兰外交和贸易部长 

菲尔·戈夫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 

哈吉·舒莱·拉米多 

挪威外交部长 

扬·彼得森 

巴拿马外交部长 

豪尔赫·恩里克·阿尔方·佩雷斯 

秘鲁共和国外交部长 

艾伦·瓦格纳·蒂松 

菲律宾共和国外交部长 

布拉斯·奥普莱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 

沃齐米日·齐莫舍维奇 

葡萄牙共和国外交部长 

安多尼奥·马丁斯·达克鲁斯 

大韩民国外交和贸易部长 

崔成泓 

罗马尼亚外交部长 

米尔恰·杰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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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 

伊戈尔·伊万诺夫 

斯洛伐克共和国外交部长 

爱德华·库坎 

捷克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西里尔·斯沃博达 

丹麦外交部长 

佩尔·斯蒂·默勒 

爱沙尼亚共和国外交部长 

尤里斯蒂娜·欧尤兰德 

斐济共和国外交和外贸部长 

卡利奥帕特·塔沃拉 

芬兰外交部长 

埃尔基·托米奥亚 

法兰西共和国外交部长 

多米尼克·加卢佐·德维尔潘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 

贝尔恩德·菲舍尔 

希腊共和国外交部长 

乔治·帕潘里欧 

匈牙利共和国外交部长 

拉斯洛·科瓦奇 

冰岛共和国外交和外贸部长 

哈尔多尔·奥斯格里姆松 

爱尔兰外交部长 

布赖恩·考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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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总理兼外交部长 

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 

牙买加外交和贸易部长 

基思·德斯蒙德·奈特 

日本外交部长 

川口顺子 

约旦哈希姆王国外交部长 

马尔万·马阿谢尔 

肯尼亚共和国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 

马斯敦·赫尔曼·马多卡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外交部长 

迪米特里伊·鲁贝尔 

南非共和国外交部长 

恩科萨扎纳·克拉丽斯·德拉米尼-祖马 

西班牙外交部长 

安娜·帕拉西奥 

瑞典外交部长 

安娜·林德 

瑞士联邦外交部长 

约瑟夫·戴斯 

土耳其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许克吕·西纳·居雷尔 

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 

杰克·斯特劳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长 

阿卜杜勒·阿齐兹·卡米洛夫 

 


